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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近期，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经过大量工作，按照《消

防法》抓紧理顺消防管理职能，并将相关职能移交当地有关部门。

对此，民航局公安局局长魏亚军作出专门批示“青岛机场公安分

局不等不靠，主动作为，积极协调，理顺了机场消防管理职责，

清晰了工作边界，值得各地学习借鉴”。 

 

 

2020年底是青岛流亭机场处于转场搬迁胶东国际机场的关键

时期，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党委明确“老问题不能带到新机场”

的工作思路，立足辖区消防工作现状，全力争取工作支撑，以公

安“放管服”改革为引擎，主动作为、锐意改革，将理顺消防管

理职能作为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，想方设法着力解决消防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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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职责不清、体制不顺问题，推动职能理清、职责归位，切

实做到各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彻底理顺机场辖区消

防管理职能任务，消除潜在风险隐患。 

一、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理顺机场公安机关“放管服”改革

问题短板。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立足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在建、

治安空防管理形势面临深刻变化的工作实际，聚焦问题短板，在

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，

梳理出了三大类十一项具体改革举措。作为重点改革举措之一，

解决机场辖区消防监督管理职责不清问题、为胶东国际机场建设

工程奠定坚实消防安全基础被列入机场分局必须解决的问题清单

中，成为机场分局全力以赴、攻坚克难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

要内容。 

二、坚持主动作为，推动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理顺工作进行。

机场分局党委带队，成立工作专班，制定工作表、规划路线图，

精心组织策划、科学安排分工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展。一

是高站位提出，高规格推进。机场分局从统筹疫情防控和维护社

会稳定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的高度，突出机场消防管理工作

对确保机场安全运行、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等方面，

多次向青岛市公安局进行专题汇报，取得了青岛市人民政府、市

公安局的高度重视。青岛市副市长作出专门批示，市政府办公厅

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机场公安分局消防监督管理职能划转移交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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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调度推进会，确保想福安工作高起点推进。二是广泛收集消

防监管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。机场分局先后收集汇总了消防

法律法规和民航、省、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十余份，多方征求汇总

相关职能单位意见建议，对模糊争议和职能交叉问题及时沟通协

调达成共识。三是逐项梳理职能权责，明确工作方向。根据《消

防法》整体框架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确立“该管的一定要管好、不

该管的依法移交”的工作思路，逐项梳理明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及备案抽查等三大类八项移交划转具体事权和对“九小

场所”监督管理等两大类五项依法保留的具体工作职责，确保工

作进程始终在法律框架内运行。 

三、坚持依法行政，科学制定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移交工作方

案。代拟起草了《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划转

移交方案》，先后征求青岛市编委办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应

急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，青岛国际机场集团以及

驻地政府等相关单位意见，通过青岛市司法局合法合规性审查后

提报市政府常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，于 10 月 13 日以青岛市政府

办公厅名义正式下发，主要规定了四方面工作内容。一是职责划

分。明确机场分局承担的消防监督检查、消防案件办理、火灾事

故调查、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等职责，依法划转至青岛市消防救援

支队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及备案抽查职责，依法划转至

青岛市、区行政审批部门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；对机场专职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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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进行相关业务指导和业务训练的组织领导职责划转至青岛国际

机场集团;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继续履行相关法定消防监督管

理职责的工作措施。二是划转时限。确定为期 1 个半月的划转移

交过渡期，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零时起，各事权单位分别承担相

应的消防职责，机场分局不再承担划转事权范围内的消防监督管

理职责。三是工作衔接。明确过渡期内各项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移

交的具体衔接措施。机场分局负责将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、

一般单位的消防档案资料，历年火灾调查案卷、行政处罚案卷等

消防执法案卷及台账移交至属地消防救援大队，将辖区“九小场

所”底数台账向属地消防救援大队备案。同时，明确单位划转要

坚持“核查一家划转一家”的原则，采取现场逐一核查的方式交

接；胶东国际机场新建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及备案抽查划转工

作移交相关职能部门，由青岛市政府牵头组织协调会具体分工。

四是工作要求。青岛市政府成立由青岛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

市政府办公厅、市编委办、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应

急管理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，青岛国际机场集团，

城阳区政府、胶州市政府以及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为成员单位的工

作推进组，高规格统筹推进督导，确保划转移交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

 
 


